




监督单位： 呼和浩特春华水务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地址：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新华东街97号

联系电话： 0471-4613923

场所服务费

成交供应商需在成交结果公告发布后5日内向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缴纳场所服务费的，收取标准如

下

7.1 场所服务费收取标准

：

(1) 以成交金额为基数，按1%标准向成交供应商收取场所服务费， 不足500元的按500元统一收取。

(2) 入围、 框架类、 单价类等无固定成交总价的项目， 按1000元/家的标准向成交供应商收取场所服务费。

7.2场所服务费缴纳方式为公对公转账， 汇款信息如下：

八、 监督部

收款单位名称： 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

开户行： 华夏银行呼和浩特分行营业部

账号 ： 5830200001819100031131

行号 ： 304191001951

7.3交易场所： 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

地址 ：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阿吉泰路3号

联系人： 塔拉

联系电话： 0471-3477645

场地使用服务费缴纳方式为公对公转账。

汇款时请备注： 开标时间+代理机构简称或项目简称。

公告发布媒介： 本次招标公告在内蒙古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上发布 (http://www.nmgztb.com.cn) , 同时推

送至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(http://cebpubservice.cn); 内蒙古自治区企业阳光采购服务平台

(www.nmgygsg.eiy365.com) 。 其他媒体转载无效；

门

本项目监督部门为呼和浩特春华水务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。

九、 联系人

招标人： 呼和浩特市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

地址：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清源路甲2号供水大厦

联系人： 郭雪麒

电话： 133148992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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